
版號：151LYQ02112026表63-3-0(112年度)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平均每戶金額統計表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已補稅

百分比 百分比戶數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分位別

第1分位 0.01 7.74 52.51 60.25 0.061376177 106464 722677 829141 8939 3 3 33116 3

第2分位 0.07 8.47 45.74 54.21 0.531376177 116546 629481 746027 72908 8 8 7946 8

第3分位 0.17 9.90 48.81 58.70 1.281376177 136173 671653 807826 176836 15 14 42337 14

第4分位 0.42 11.69 47.55 59.24 2.971376176 160838 654361 815199 408648 27 21 65825 22

第5分位 1.31 9.36 25.46 34.82 3.901376176 128797 350327 479124 5369031 66 35 2117966 43

合    計 0.40 9.43 44.01 53.44 1.756880883 648818 3028499 3677317 12042023 25 14 1327190 16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151LYQ02112026表63-3-0(112年度)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平均每戶金額統計表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本次核定不補退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戶數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
分位別

第1分位 0.00 0.07 47.4258 951405 55 652549

第2分位 1.23 1.76 52.5016934 242245 6 722472

第3分位 2.88 4.16 47.0339567 572504 4 647274

第4分位 4.57 7.54 44.9162922 1037866 6 618029

第5分位 13.38 17.28 57.26184148 23783830 28 788011

合    計 4.41 6.16 49.82303629 42404920 18 3428335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